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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7_A6_8F_c65_546339.htm 一、体育考试的组织 今年我省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类专业招生体育考试工作，继续实行省招

生委员会领导下委托设点高校组织实施的管理体制，全省报

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点统一进行体育考试(以下

简称体育统考)。经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实行单独招生

、录取的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考试(以下简称体育单

考)工作由各有关招生院校按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

定负责单独组织。 二、体育考试的考点安排 1、我省体育统

考工作实行省招生委员会领导下设点高校负责制。省高招办

于3月10日前确定我省体育统考设点高校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考生届时可以向报名所在地高招办咨询。 2、体育单考考点

由招生院校按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自行确定，并

在招生简章上向社会公布，同时抄送省教育厅、省高招办备

案，考生可直接向拟报考高校咨询。 三、考试 体育类专业招

生考试分为体育考试和文化考试两部分。 (一)体育考试 1、体

育统考 (1)体育统考项目：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

铅球、800米跑。 (2)考生须于3月5日至3月6日(正常上班时间)

到本人高考报名确认点所在县(市、区)高招办办理签领本人

《体育类专业准考证》（专业准考证由设区市高招办统一打

印，要求彩照、背面加盖设区市高招办红印章，装进塑料套

内发给考生），签领时，考生需在准考证正面（考生签名栏

处）签上自己的姓名（注意字体大小应符合正常书写，防止

太小）。 考生须持本人《体育专业准考证》、身份证按照省



高招办公布的地区批次时间表于每批体育统考前1天到体育统

考设点高校报到，办理参加体育统考相关手续，缴交体育考

试费，并按考点安排的时间、场地及其他要求参加体育统考

。 设点高校要严格管理，规范体育考试工作程序，根据《福

建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类专业招生体育统一考试实施办法》

及其他相关规定，科学合理制订体育统考实施细则，确保体

育统考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 2、体育单考 体育单

考的时间和项目及招生办法均由招生院校按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相关要求自行确定，并在招生院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中

明示。招生院校要严格体育考试程序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对体育考试过程的监督。 (二)文化考试 参加体育统考的考生

均须参加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文化考试。报考文科

体育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报考理

科体育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文化

考试日期为6月7日、8日。 体育单考的考生除符合免试条件外

均须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的文化考试。文化考试时间

及其他要求考生可直接咨询招生院校。 四、体育统考评分标

准 体育统考评分标准按《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考试评分

标准与办法》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五、志愿的填报 参加体

育统考，成绩达到省定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于规定时间办

理填报相关体育类院校(专业)志愿及现场确认。 文科体育类

考生除可以报考本类别院校(专业)外，还可以兼报文史类其

他院校(专业)；理科体育类考生除可以报考本类别院校(专业)

外，还可以兼报理工类其他院校(专业)。 参加体育统考成绩

不合格的文科或理科体育类考生，如果需要兼报文史或理工

类院校（专业），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填报本人报考类



别相应的文史或理工类院校(专业)志愿并进行现场确认。 考

生须主动向有关招生院校及当地高招办工作人员咨询填报体

育类专业的相关事项，并按《2009年福建招生资讯普通高校

招生计划合订本》公布的院校批次认真填报志愿。考生填报

的志愿内容应真实、准确。因填报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负责。 参加体育单考的考生填报志愿由相关招生院校负

责组织指导。 六、录取 体育统考成绩录取控制线，按全省招

生计划数的2.5倍划定。 体育专业文化考试录取控制线，本科

专业原则上不应低于福建省招生委员会确定的理工(或文史)

普通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60%，高职(专科)专业原

则上不应低于福建省招生委员会确定的理工(或文史)高职(专

科)批次录取控制线的70%。 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

应届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符合相关要求

）、参加体检、文化和体育统考成绩均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的，福建省高招办将按批次录取工作规定的时间，向考

生第一志愿报考院校全部投放考生电子档案至该校，由招生

院校按照招生计划以及事先向社会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

取。 兼报文史或理工类院校(专业)的体育类考生，根据录取

进程，先参加体育类专业录取，待考生本人所填报体育类志

愿各批次录取全部结束后，再归入该时间段之后的文史或理

工类并按考生所兼报的院校(专业)，参加投档排序。 体育单

考录取工作由相关招生院校负责。 七、其他事项 考生于5

月23日至5月25日凭本人准考证到报名所在地县(市、区)高招

办领取《体育统考成绩通知单》。 福建省高招办体育类专业

招生咨询电话(正常上班时间)：0591-87819345。 更多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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